
 

银江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

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独立董

事工作制度》、《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银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独立董事，在认真审阅了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之后，对《关于调整

原区域营销中心建设项目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并购北

京四海商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并购浙江浙大健康管

理有限公司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公司本次将超募资金使用计划中用于区域营销中心建设项目的超募资金

作部分调整即——“从北部银江购置办公场地的投入费用预算 3326 万元中提取

人民币 600万元用于补充东部银江购置办公场地的投入费用。北部银江购置办公

场地的投入费用预算由原先的人民币 3326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2726 万元。东部

银江购置办公场地的投入费用预算由原先的人民币 120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1800万元。” 

我们认为：该调整是公司根据实际情况而进行的必要调整，符合公司发展战

略的需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将更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有利

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利于公司长远的发展。同时，上述计划事项与公

司业务发展不相抵触，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公司调整原区

域营销中心建设项目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二、为加速公司业务发展规模，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投资人民币 700万元收

购北京四海商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海商达”）部分股权并认购增

资，其中以 300 万收购四海商达价值 31.4 万元原始出资额的股权，并以 400 万

元增加四海商达注册资本至 500万元，最终，公司将持有四海商达 51%股权，成

为其控股股东。 

我们认为：公司提出的《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并购北京四海商达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的议案》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求，有利于银江物联网、数字医疗和云计算

业务的高速扩张，使银江业务快速进入华北西北市场。同时，本次超募资金的使

用计划和决策程序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修订）》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定价公允

合理，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也未

发现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并购北

京四海商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利用 700 万元超募资金收购北京四

海商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1%的股权并增资。 

三、为加速公司业务发展规模，现本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投资人民币

307.622 万元收购浙江浙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大健康”）部分股

权，其中按注册资本 1:1的价格，以 276.232 万受让韩红路持有的浙大健康 44%

股权，以 31.39 万元受让严婧持有的浙大健康 5%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银江

股份将持有浙大健康 49%的股权，成为浙大健康第一大股东，占董事会半数以上

职位，并全权负责收购后新公司经营管理。 

我们认为：公司提出的《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并购浙江浙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的议案》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求，控股浙大健康有利于银江股份数字医疗业务

的快速扩张。同时，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和决策程序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修订）》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原

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也未发现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一

致同意公司《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并购浙江浙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

利用 307.622 万元超募资金收购浙江浙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49%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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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 

史其信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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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 

刘海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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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 

罗吉华                    

年    月    日 


